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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廣東省人大常委會辦公廳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gdrd.cn/xwdt/201905/t20190521_169185.html） 

 

附錄 

 

 广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公  告 

  （第 36 号） 

 

《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广东省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的决定》已由

广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于 2019 年 5 月 21 日通过，现予公布，

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9 年 5 月 21 日 

 

 

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广东省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的决定 

（2019 年 5 月 21 日广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 

 

广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了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提请

审议《广东省劳动保障监察条例修正案（草案）》的议案，决定对《广东省劳动保障监察条例》

作如下修改： 

一、将第五条第二款中的“卫生、国资、税务、工商、安监等有关部门”修改为“卫生

健康、应急管理、国资、市场监督管理、税务等有关部门”。 

二、将第十七条第三款、第五十七条中的“工商行政部门”修改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三、删去第二十三条第八项中的“和申报缴费数额”。 

将第十二项修改为：“社会保险服务机构遵守养老、失业、工伤保险相关规定的情况；” 

四、将第二十六条修改为：“对用人单位的劳动保障监察，由用人单位用工所在地的县

级人民政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管辖。具体管辖范围应当向社会公开。” 

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对依法设立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开发区、产业园区等特定地

区用人单位的劳动保障监察，有管辖权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可以依法委托特定地区符

合劳动保障监察执法条件的组织实施，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五、将第二十七条修改为：“对下列情形之一的劳动保障监察，由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管辖： 

“（一）劳动保障违法行为跨县级行政区域的； 

“（二）劳动保障违法行为涉及吊销其核发的许可证的； 

“（三）经有权机关批准对市辖区用人单位统一实施劳动保障监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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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增加一条，作为第二十八条：“对下列情形之一的劳动保障监察，由省人民政府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管辖： 

“（一）劳动保障违法行为跨地级以上市行政区域的； 

“（二）劳动保障违法行为涉及吊销其核发的许可证的。” 

七、删去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 

八、删去第三十条中的“医疗机构、药品经营单位等”，将该条中的“社会保险基金”、

“社会保险待遇”分别修改为“养老、失业、工伤保险基金”、“养老、失业、工伤保险待遇”。 

九、删去第三十二条第一款中的“也可以将自己管辖的案件指定下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行政部门办理”。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广东省劳动保障监察条例》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改并对条款顺序作相应调整，重新公

布。 

 

 

 

 

 


